青发改〔2024〕604号

关于长三角一体化青阳县丁桥农特产品

加工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丁桥镇人民政府：

报来《关于请求批准长三角一体化青阳县丁桥农特产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可研的报告》（丁政〔2024〕76号）及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现作批复如下：

一、为完善园区基础设施，促进经济发展，原则同意《长三角一体化青阳县丁桥农特产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新建长三角一体化青阳县丁桥农特产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

二、项目主要建设内容与规模：项目规划总建筑面积65861.97平方米：1#农产品加工车间建筑面积9471.59平方米、2#农产品加工车间建筑面积3184.55平方米、3#农产品加工车间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4#农产品加工车间建筑面积14000平方米、农产品原材料仓储用房建筑面积16329.83平方米、农产品成品仓储用房建筑面积12000平方米、农产品仓储用房建筑面积7260平方米、辅助用房建筑面积1200平方米、配套用房建筑面积576平方米、原材料初加工用房建筑面积640平方米，配套电力、场地硬化、停车场、充电桩及园区道路等相关附属工程。

三、项目计划建设总投资约16502.75万元，资金来源：申请专项债券资金及自筹解决，本项目为青阳县政府性投资项目。

四、项目地址：青阳县丁桥镇。
五、项目代码：2408-341723-04-01-266443。
六、项目支持性文件：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长三角一体化青阳县丁桥农特产品加工基地建设项目用地审查及规划选址意见的函》（青自然资规函〔2024〕207号）、丁桥镇人民政府《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告知承诺表》。

七、项目单位要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要全部进行招标。

接文后，请项目单位依法办理相关手续，争取早日建成发挥效益。

此复。              

   青阳县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9月30日

抄送：县政府办，县财政局、住建局、自规局、水利局、 

生态环境分局、统计局
